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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道化”: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基于弗洛姆的技术伦理思想

崔发展,谢函峰,谢 震
(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

 

610500)

  摘 要:
 

数字资本主义催生出算法偏见困境、自我存在危机、思维认知缺陷、逃避民主自由等一系列现象,致使

人们处于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的关键节点。弗洛姆的“技术人道化”思想致力于“人类自由”和“健全社会”,即从技

术主宰的单一逻辑转向一种以人为主体的且充满人文关怀的技术发展目标,并确保技术这一新型社会权力能够运

行在民主程序的轨道上,最终使技术服务于人类的幸福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弗洛姆的“技术人道化”思想提供了超

越数字资本主义的现实路径,即:确立“重存在”的技术取向,坚守人本尺度最高原则;培养“生产性人格”,通过教育塑

造能动主体;推动“参与式民主”治理,重建人道主义伦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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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capitalism
 

has
 

given
 

rise
 

to
 

a
 

series
 

of
 

phenomena
 

such
 

as
 

algorithmic
 

bias
 

dilemmas,
 

self-existence
 

crises,
 

cognitive
 

deficiencies
 

in
 

thinking,
 

and
 

evasion
 

of
 

democratic
 

freedom,
 

leaving
 

people
 

at
 

a
 

critical
 

juncture
 

wher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has
 

surpassed
 

value
 

rationality.
  

Fromm's
 

"technological
 

humanization"
 

ideology
 

aims
 

to
 

achieve
 

"human
 

freedom"
 

and
 

"a
 

sound
 

society".
 

This
 

involves
 

shifting
 

from
 

a
 

single
 

logic
 

dominated
 

by
 

technology
 

to
 

a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goal
 

centered
 

on
 

humans
 

and
 

filled
 

with
 

humanistic
 

care,
 

and
 

ensuring
 

that
 

this
 

new
 

form
 

of
 

social
 

power
 

operat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democratic
 

procedures,
 

so
 

as
 

to
 

ultimately
 

adapt
 

technology
 

to
 

the
 

happiness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ity.
 

Based
 

on
 

this,
 

Fromm's
 

"technological
 

humanization"
 

ideology
 

provides
 

a
 

practical
 

path
 

beyond
 

digital
 

capitalism.
 

This
 

involves
 

prioritizing
 

an
  

"existence-oriented"
 

in
 

technology
 

by
 

establishing
 

the
 

supreme
 

principle
 

of
 

a
 

human-centered
 

scale;
 

cultivating
 

a
 

"productive
 

personality"
 

and
 

shaping
 

proactive
 

agents
 

through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participatory
 

democratic" governance
 

to
 

reconstruct
 

a
 

humanitarian
 

ethic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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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数字技术呈现出迅猛发展、
日新月异之态势,其中数据已然成为全面革新生产活

动、社会交往以及日常生活的核心要素。然而,数字

技术在为当代资本主义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层面便

利的同时,也使其陷入了诸多困境与危机之中。在数

字资本主义批判领域,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

方面:其一,主体性批判。该视角认为,数字技术导致

数字人文内部主体陷入增强与失能的悖论[1],进而引

发情感拜物教[2]、“玩劳动”的时空剥削[3]以及自由时

间遭受侵蚀的系统性异化现象[4]。其二,政治经济学

批判。该视角指出,“技术封建主义”是数智时代的一

种历史反动与倒退[5],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生

态殖民问题[6]。其三,意识形态批判。该视角主张,
数字媒介营造出一个呈现伪自由、伪民主、伪平等特

征的景观社会[7],诱使大众从“景观致死”转向“观景

至死”[8]。尽管现有研究已揭示出数字资本主义的多

重矛盾,但批判的核心仍主要集中于生产方式、权力

结构和制度治理等宏观维度,相对忽略了技术异化对

现代人心理影响这一微观层面的研究。
在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的关键节点,埃里希·

弗洛姆的“技术人道化”思想弥补了这一认知偏差。
弗洛姆指出,非人道化技术引发了人的存在性危机,
唯有发起一场复兴人文价值的“希望革命”①,将技

术重新置于人的理性与爱的掌控之下,方可避免陷

入人性的消亡,使其服务于生命的本真。基于此,本
文以弗洛姆“技术人道化”思想为理论透镜,深入剖

析数字资本主义下技术异化的四重症候,揭示个体

从“逃避自由”到“自愿臣服”于技术权威的深层心理

机制,以期澄明技术回归人本尺度的伦理应然性。
在此基础上,探讨“重存在”的技术取向、生产性人格

的培育及参与式民主治理的构建,以期为超越数字资

本主义、实现真正的技术人道化提供一条可能路径。

一、技术异化:数字资本主义的症候

  数字技术的发展实现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

性重构。但数字技术在赋予资本主义前所未有的能

力、效率与连接便利的同时,也正催生着一系列隐蔽

而深刻的社会病症。根据弗洛姆的技术伦理思想,
这些症候远非表面上的技术故障或应用失当,其实

际指向了资本主义技术伦理的核心问题:技术理性

在过度膨胀的同时,逐渐陷入普遍化的异化状态。
(一)算法偏见困境

  算法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当代资本主义固有的

结构性不公以技术化的方式外显、固化和放大,并以

算法偏见的形式呈现。由于算法由算法规则和基础

数据两个要素组成,显性的算法偏见也常被认为是

这两个要素所持有的隐性偏见造成的[9]。自数字资

本主义兴起以来,算法偏见问题受到学界与公众的

高度关注。通常而言,“技术在本质上既非善也非

恶,其向善向恶取决于技术设计者和使用者”[10],这
表明技术的意向性行为实则体现的是设计者的意向

性。此种技术中立论的确能够为法律提供支撑,将
设计者界定为对其产品设计承担责任的主体。

需明确指出的是,从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理
论视角审视,设计者的“恶”有时并非源于有意识的

主观意愿或个体无意识,而是既定社会自身存在的

精神疾患,经由“社会无意识”激发设计者“第二潜

能”②所致。此外,算法的编码与训练过程通常处于

既定社会文化模式和法律框架的许可范围之内,这
使得算法偏见也深度嵌入“社会无意识”之中,而这

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而言是难以察觉的。简言之,
一个不完善的社会本身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而这

恰恰使偏见获得了合理化的存在。齐泽克指出,“每
一个意识形态的普遍原则(ideological

 

universal)
……都是‘虚假的’”[11]17-18,唯有看似偶然的事件发

生———例如“征兆”(symptom),即一种能够颠覆其

自身普遍性根基(universal
 

foundation)的特殊因

素,才能超越这种虚假幻象,揭露其内在的“裂缝、非
对称和‘病理性’失衡”[11]17,这便是“例外逻辑”
(logic

 

of
 

exception)。算法偏见也只有在“例外逻

辑”中才能被意识到,也就是当个体利益因偏见受到

直接侵害之时。能够触发这种“例外”感知的常常是

那些难以完全融入主流社会的少数群体。在数字资

本主义条件下,用于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的数据集

早已渗透于长期形成并与其社会结构共谋的隐性偏

见,其中涵盖种族、性别、阶级以及地域等多重维度。
在“技术中立”的遮蔽下,带有偏见的数据经由算法

输出时,便悄然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结构

的自动化再生产,进而将本就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

推向更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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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弗洛姆的“希望革命”并非激进的政治革命,而是为构建理

想的健全社会,向异化的技术发起人道主义的价值革命。
弗洛姆将弗洛伊德“生本能”(Eros)与“死本能”(Thanatos)

的二元论作为研究心理与伦理问题的起点。在此基础上,弗洛姆指

出人拥有实现其生产性人格的“第一潜能”(如爱、理性、创造性等),
以及当实现“第一潜能”的社会条件缺失时,所激发出的“第二潜能”
(如破坏欲、施虐、继发性自恋等)。质言之,“第二潜能”是当人激发

“第一潜能”受挫时,所激活的代偿性心理能量。参见弗洛姆《自我的

追寻》。



(二)自我存在危机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工智能对传统岗位的

替代现象愈发凸显。从表象来看,这体现为社会底

层劳动者出现技术性与结构性失业问题,进而引发

了全社会对于就业稳定性的广泛忧虑;而从更深层

次而言,人工智能正持续消解劳动所蕴含的人文价

值与精神内涵。随着劳动过程逐渐被人工智能技术

拆解和支配,劳动者从具有主导性和创造性的行动

者,退化为依附于人工智能系统的附庸,其工作内容

被简化为对智能工具及其指令的机械性操作与执

行。劳动不再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12],而成为

被动、重复、与自我疏离的忙碌,以及“保护人不在阴

暗王国受折磨的手段”[13]。这种异化劳动使得人的

创造性逐渐消亡,进而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下层

阶级的无意义感与生存焦虑。
这些中下层阶级尝试在娱乐和消费上重拾“自

我”,试图代偿性地缓解异化劳动或劳动缺失导致的

焦虑。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娱乐至死”“观景至

死”的泥潭中,他们依然无法摆脱“技术-资本”逻辑

的全面渗透,被迫成为“数字人”这一新型异化主体。
在平台资本主义的数字生态中,一种以“注意力经

济”为导向的新经济范式已经形成。该概念的提出

者Goldhaber[14]表示,注意力取代了传统生产要素

成为数字经济中的稀缺资源,而且货币是随着注意

力一起流动的。在这一模式下,个体价值不再取决

于其内在品质和独有经历,而是被流量、粉丝量、点
赞数、影响力评分等一系列可量化的外部指标所取

代。这些指标构成了数字市场冰冷而单一的评判尺

度。为了获得市场认可与符号价值,个体不得不进

行自我包装,戴着符合市场期待和大众审美的“人格

面具”,最终导致本真生命体验与非本真数字身份之

间的裂痕日益扩大。这个被数字技术持续编码、不
断进行欲望再生产却又难以获得真实满足的“数字

人”,正是鲍德里亚指出的“符号消费”主体在数智时

代的更高形态。“物被掏空成为符号,而符号将人与

人区别开来,表示着拥有物的人的社会地位。”[15]在
数字娱乐和消费领域,无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是

这种异化主体,都是“符号拜物教”的“狂热信徒”。
一方面,生产者持续进行生产与经营的并非商品,而
是数字符号。唯有符号具备制造并引导欲望的能

力,才是吸引消费者注意力的核心要素;另一方面,
数字消费者于被构建的符号价值体系中探寻认同。
其呈现出的无限制强迫性消费行为,根源通常在于

内心的空虚与焦虑,个体唯有借助对消费物品的占

有,方可感知到自我的存在。
(三)思维认知缺陷

  在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表面呈现“技术中立”
特征的数字媒介与数字化平台,持续不断地塑造着

大众的认知框架与思维模式。诚如波兹曼[16]19 所

指出的那样,媒介自身的形式偏好会形塑特定的思

维方式。然而,此种重塑并未促使个体认知水平提

升,反而引发认知缺陷与扭曲。这并非单一媒介环

境所导致的结果,而是深层社会机制在数智时代的

外在显现。
弗洛姆所提出的“社会过滤器”,恰为理解这一

认知异化现象的关键理论工具。该概念原指特定社

会所独有的语言结构、逻辑规则以及社会禁忌的过

滤机制,而在数字社会中,其呈现出全新的技术形

态———信息茧房。平台算法的个性化推荐机制,一
方面,始终遵循资本逻辑,为运用这一机制的主体获

取更多收益;另一方面,持续强化那些易于传播且能

迅速引发情感共鸣(通常具有简单化、极端化特征)
的大众文化,同时过滤掉那些能够引发深入思考、复
杂且晦涩的知识,最终致使公众批判性思维能力以

及处理复杂信息能力出现退化。
在认知输入层面,数字媒介与数字平台所提供

的短、频、快的碎片化信息持续对用户的感官产生冲

击,逐渐削弱人们进行深度、连续性思考的能力以及

专注于自我的注意力。人们在借助数字媒介高效获

取信息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将自身的思考能力与注

意力让渡给“他者”,致使其认知呈现出愈发明显的

碎片化特征。
在认知输出层面,数字媒介不断压缩人们进行

本真、丰富情感表达的空间。Emoji表情、用户标

签、数字画像、梗语言、网络黑话等单一化、趋同化的

符号性表达,难以承载人类情感的丰富隐喻。如同

古代狼烟仅能传递警讯,却难以传达深邃的哲学思

辨,信息茧房主导下的数字媒介在提高信息传递效

率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人类经验与情感

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四)逃避民主自由

  在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技术本身已演变为一

种具备隐性支配能力的新型权威形式。弗洛姆指

出:“人摆脱中世纪社会传统纽带的束缚,获得自由,
尽管个人会有一种新的独立感,但同时他又会感到

孤独和孤立,会充满焦虑和怀疑,并被迫臣服于新的

权威,从事强迫性的非理性活动。”[17]69 为应对自由

所衍生的心理负担,个体通常会主动将自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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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与判断权让渡给某个看似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

外部权威。然而,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权威并非以前

资本主义时期那种显性、具名且有形的压迫形式呈

现,而是隐匿于技术中立、算法客观以及体验至上的

柔性表象背后。
同样,当代人服从于数字技术的决策并非出于

被动强制,而是一种主动抉择,借助与技术构建的

“权威关系”来摆脱自由所带来的负担。在“技术—
人”的权威关系架构中,个体始终处于“受虐式依赖”
的状态,在体验技术依赖所引发的痛苦的同时,却又

从中获得某种满足。“在人类寻求安全的过程中,总
爱堕入‘依赖’的陷阱里”[18]65,为数智技术赋予“领
导者”的权威身份,且这一权威“常被视为具有超人

的能力,被认为是全能全知全圣的”[18]65。这种对数

字技术的深度依赖与无意识屈从,表面上呈现为个

体自主地使用算法,实则投射出一种“自愿被支配”
的悖论。

不仅如此,个体决策权的让渡在宏观社会层面

聚合形成一种新型且极具渗透性的公共权力结构。
该结构并非传统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的分权制衡模

式,而是一种凌驾于“公意”之上的隐性支配体系。
在这一体系下,“公意”的公共性被破坏,便不再代表

“人民共同体的意志”[19],而是成为技术的“既得利

益者共识”。个体虽可对其虚假性提出质疑,但因难

以挑战无形的权威而陷入政治无力状态,最终滑入

对公共事务和公共议题持冷漠态度的“政治犬儒

主义”。此外,这种结构还导致权力与责任的完全

分离:权力始终集中于掌控技术和数据资料的设

计者与资本家手中,而公共权力的责任则以“去中

心化”“去主体化”的方式分散至技术系统和个体

行为之中,最终形成一种无人对结果承担责任的

空壳格局。

二、弗洛姆“技术人道化”思想的介入

  面对复杂交织且深度嵌入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

症候,单纯的技术修复已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因此,
需要一种具有范式意义的根本性转变来进行干预与

纠正。弗洛姆的“技术人道化”思想,为这一范式转

变提供了具有深刻批判价值和建设性的理论框架。
那么,“技术人道化”的确切内涵是什么? 其在技术

思想领域秉持何种立场? 对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又有

何借鉴意义?
 

(一)何谓“技术人道化”?
  “技术人道化”指的是在技术社会的背景下,促

使技术发展与应用重新回归人的本真需求的一种价

值导向。其要求将技术的终极评判标准,从“技术能

够做什么”的工具理性逻辑,全面转变为“技术应当

做什么”的价值理性逻辑。这表明,必须保证技术始

终作为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工具而存在,坚决避

免人自身在技术的效率逻辑和价值式微的情况下被

工具化、手段化,进而沦为技术的附庸。这种价值转

向不仅有助于纠正当下的技术伦理导向,还考虑到

了技术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批判与

技术哲学思想,“技术人道化”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

形成了丰富的理论谱系。
在此谱系中,弗洛姆搭建起一个极富原创性与

前瞻性的理论架构。其思想深深扎根于二战后资本

主义经济的“黄金时代”以及二十世纪中叶冷战核威

胁的双重历史情境,并以批判性视角回应了资本主

义社会中个体的生存状况。他敏锐地察觉到,在第

二次工业革命的有力推动下,异化现象已从马克思

着重剖析的生产劳动领域,扩散至整个资本主义社

会。弗洛姆把这种“总体异化”的工业社会,称为“公
元两千年缺乏人性的社会”[18]28。他认为,其原因

并非源自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是随着现代

科学技术发展,社会逐渐呈现出技术集权化的趋

势,就连“统治阶级与工人一样都成为大机器系统

中的零件”[18]33。由此可见,弗洛姆并非单纯地否

定技术,而是深入地批判了技术依循自身逻辑发

展所呈现的非人道化趋向。他倡导开展一场意义

深远的技术哲学变革,也就是要从技术主导的单

一逻辑,转变为以人类为主体、饱含人文关怀的技

术发展目标。
(二)从“技术自主”到“人类自由”

  弗洛姆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的统治剥削机制

已实现从外部压迫向内在认同的转变。他指出,这
一转变在二十世纪的反乌托邦文学中得到了深刻的

预示。若《一九八四》里“老大哥”的政权体现了技术

统治的残酷性①,那么《美丽新世界》中的“泼孜纳普

技术”(Podsnap's
 

Technique)与“波坎诺夫斯基化”
(Bokanovsky's

 

Process)②等技术手段则达成了一

种更为隐蔽的“舒适专制”,且更契合弗洛伊德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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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的“老大哥”政权擅于使用电幕监控等技术手段实现

社会控制。参见乔治·奥威尔的长篇小说《一九八四》。
前者为卵子催熟术,两年能产出至少一百五十个卵子;后者

为卵子分裂术,一个卵子可以分裂为八至九十六个胚芽,每个胚芽都

能形成胚胎。用技术手段催生同一基因的人类,其目的是让社会稳

定。参见赫胥黎创作的长篇小说《美丽新世界》。



出的“快乐原则”①。相较于外在威权,后者通过使

人沉迷幻想、满足欲望来实施控制的方式更为稳固。
波兹曼表示,“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

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灭我们热爱的东西

……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

尔的预言。”[16]2 其原因,诚如弗洛姆所言,“我们似

乎对自身的系统失去了控制。我们执行着通过电脑

计算交付下来的决策,并且除了生产与消费外不再

有其他目标、产生任何意愿。”[18]1 毋庸置疑,处于工

业技术控制之下的人,不仅如芒福德所描述的那样,
成为 “巨 机 器”(megamachine)内 部 的 一 个 齿

轮[18]31,其心灵结构亦被“机械化”。
基于人类逐步“机械化”的进程与实际情况,技

术哲学家埃吕尔提出了“技术自主论”,其内容包括

“一是技术发展有其内在逻辑和规则;二是社会的技

术化;三是人的技术化生产”[20]。他将“技术的自主

性压制人类的自由”视为不可改变的命运。然而,在
弗洛姆的认知中,埃吕尔的“技术自主论”仅对技术

社会的问题予以诊断,却错误地否定了技术变革的

可能性,此行为本身属于一种非人道的、致使人类丧

失能动性的“无望”状态[18]8。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弗洛姆明确提出了“希望哲学”。他主张,技术的

异化并非人类的终极命运,人类具备相应能力且负

有责任发起一场技术革命,借助有意识的、集体性的

意志行动,使技术重新处于人的主体性控制之下。
基于此,弗洛姆认为,人们有必要从服务于“只要技

术能做到的,就应当去做”[18]33 和“追求效率和产出

最大化”[18]34 的非人道化目标,转向服务于人的生

命成长与精神健全的人道化目标。
(三)从“技术操控”到“健全社会”

  在《逃避自由》等论著中,弗洛姆提出了“社会性

格”“社会过滤器”以及“逃避自由”等关键概念,阐释

了资本主义结构性异化何以会被大众接纳甚至主动

迎合的内在机理,进而揭示了技术操控得以确立的

心理基础。首先,“社会性格”,即社会群体“绝大多

数成员所共有的那部分性格结构”[17]186,在社会经

济结构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充当心理中介。该概念

阐释了支撑社会运作的功能性需求转化为个体心理

需求的成因,促使社会成员“自愿”依照社会系统的

要求进行思考与行动。其次,“社会过滤器”作为社

会对其成员意识的审查机制,借助特定的语言、逻辑

以及社会禁忌,筛选并限制社会成员所能意识到的

经验内容。
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社会过滤器”机制会

把不符合资本逻辑与工具理性的审美体验、情感表

达以及思想,压抑至“社会无意识”范畴。此后,“逃
避自由”成为西方社会群体共有的心理状态———民

众摆脱封建主义统治,在获取形式上的个体独立与

自由之后,因难以承受随之产生的孤独感以及独自

承担责任的重负所引发的焦虑,进而本能地舍弃自

由以获取安全感。而在数字技术背景下,个体主动

将选择权与判断权让渡给算法,是为了缓解因数字

技术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存在性焦虑。
推进“技术人道化”,是弗洛姆构建“健全社会”

中的重要一环,目的是“使其适应于人类的幸福和发

展,换句话说,就是适应人类的生命过程”[18]98。在

“人—机”关系架构中,人类需占据主动且具备意义

把控能力的主体地位,而技术应始终以受控制的工

具形态存在,仅在提升精准度、效率以及数据处理能

力等方面发挥辅助功效。就个体层面而言,“技术人

道化”要求个体对人性潜能的发掘与技术向善的发

展秉持坚定信念,同时对技术异化现象保持清晰的

批判认知,借此在数字生态环境中重新获取主体性,
达成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回归。这种主体性的觉醒,
是抵御“信息茧房”所带来的认知操控以及注意力经

济价值错位现象的精神屏障。从社会层面来看,“技
术人道化”是保障民主公共生活、确保技术权力服务

于公共利益的制度性支撑,它要求破除“算法黑箱”
的垄断局面,将技术的设计、决策与评估环节从专家

和资本构建的技术神秘壁垒中解放出来,使其重新

纳入公共审议的范畴。在此意义上,“技术人道化”
要求构建行之有效的参与式民主机制,以确保技术

能够在民主程序的轨道上有序运行,进而从根本上

瓦解匿名化权威的隐性支配结构。

三、“希望的技术”:数字资本主义的
一种超越路径

 

  关于环境与人的关系,弗洛姆指出,环境既可

能使个体趋于被动,也能够推动其主动创造[18]99。
由此可见,“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21]这一简单

的环境决定论观点,显然与弗洛姆的观点相左,而
这必然导向与马克思相同的改造世界的新唯物主

义诉求。对于数字资本主义借助技术构建的环

境,也可作相同的理解:即便这种技术环境使人类

深度异化,但只要人们能够察觉这一处境,并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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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个体本能地追求即时快感。参见弗洛伊德的著作《超越

快乐原则》。



变革现有的技术导向及其非人道化主张,那么实

现人的“积极自由”以及复归价值理性便具备了可

能性。因此,“技术人道化”不仅是一种伦理立场,
更是改造社会现实的路径。它通过重塑技术的人

本取向、培育生产性人格以及构建参与式民主治

理机制,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的伦理超越以及存

在论层面的人类解放。
 

(一)确立“重存在”的技术取向,坚守人本尺度

最高原则

弗洛姆所提出的“技术人道化”指向“希望的技

术”,目的在于构建一种切实服务于人类发展的技术

愿景,促使人们从“重占有”(having)的生存模式回

归至“重存在”(being)的生存模式。该理念的价值

导向在于将“人本尺度”重新确立为数字技术的最高

准则与评判依据———判断技术合理性的关键,并非

在于其“能够”达成何种目标,而是在于其“应当”达
成何种目标。这一准则要求人们在技术设计的起始

阶段主动开展价值干预与引导,同时,这种干预必须

避免流于表面的浅层治理,直接应对技术在存在论

层面的价值越位问题。
在存在论维度,数字资本主义呈现出“伪多元

化”的复杂样态,看似能够满足人们多元的价值需

求,实 则 将 其 禁 锢 于“普 洛 克 路 斯 忒 斯 之 床”
(Procrustean

 

bed)①之上———并非真心促进人作为

“完整的存在”,而是对其进行“分割”并强行纳入技

术统摄下的各个圈层。这种“分割”现象的产生,是
由于设计环节缺乏对人的丰富性的尊重。因此,根
本的治理策略应从设计源头着手,将公平、正义、包
容等人文价值作为技术研发的前置条件,以防范技

术对人的整体性和丰富性的分割与规训,进而坚定

维护“人之为人”的完整性。要切实落实弗洛姆所倡

导的“希望革命”及其价值理性的回归,迫切需要一

套具有可操作性的设计方法论作为支撑。在这方

面,Friedman 提 出 的 “价 值 敏 感 设 计”(Value
 

Sensitive
 

Design,VSD)提供了解决这一技术“铁床

匪”难题的实用框架,该框架与弗洛姆的技术伦理思

想内在相通,在整个技术设计中贯穿人类价值观的

考量,“促使设计者朝着能够识别当前设计流程不

足之处的概念化方向发展,并寻求增进人类福祉

的解决办法”[22]56。与此同时,“无论利益相关者、
价值观、工具和技术的具体社会技术背景如何,都
能够在设计中发挥作用”[22]5,共同界定何为“善”
的技术,并将这些价值诉求转化为具体的技术规

范与评估标准。

(二)培养“生产性人格”,通过教育塑造能动

主体

鉴于一切外在的制度构建与价值倡导,均需借

助个体的精神内化与自觉行动方能彰显活力,故而

有必要强化主体性觉醒以及“生产性人格”的培育。
弗洛姆“技术人道化”思想对“人”的期许,在于塑造

一种能够突破“逃避自由”心理机制的健全人格。而

健全人格的普遍养成,必须依靠教育体制的深度变

革,应明确教育的本质为“人类自主建构的实践活

动”[23]。在数字技术情境下,教育的目标在于将屈

从于技术逻辑的“依赖者”培育成具备深厚技术素

养———特别是强大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现代公

民。具体而言,应在各级各类教育中融入“数字素

养”②教学内容,旨在培育个体在数字媒介环境下的

自主性。教育工作者需助力受教育者破除“信息茧

房”所营造的认知假象,明晰注意力经济背后扭曲的

评价体系,进而在复杂的数字生态系统中维持主体

的清醒、独立与判断能力。卡夫卡《在法律门前》的
寓言在此情境下显得极为贴切且深刻———现代数字

技术恰似那扇“卡夫卡之门”,外观上壁垒森严、难以

逾越,实际上或许从未真正封闭。当代人最为亟须

的,通常并非知识与技能,而是主动介入、勇于探寻

和敢于创新的勇气。教育的目标即在于激发此种勇

气,推动个体实现从被动接纳、畏惧技术权威的“屈
从者”,向洞察虚妄、积极作为的“自为者”的根本性

转变。这种教育所培育出的,正是马尔库塞所倡导

的具备否定性思维的人,他们能够看穿并超越数字

资本主义中的“单面人”。
(三)推动“参与式民主”治理,重建人道主义伦

理制度

就社会层面而言,制度层面的革新以及参与式

民主的贯彻落实,是“技术人道化”得以稳固并持续

推进的根本保障。技术的“匿名化权威”统治,一方

面潜藏于“技术中立”与“算法客观”的表象背后,另
一方面在消费领域以“符号拜物教”的形式广泛盛

行,二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数字技术的双重遮蔽。弗

洛姆明确提出,破解之策在于将“参与式民主”理念

制度化,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技术治理社会实践,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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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就把他拽长。

  

吉尔斯特提出的“数字素养”,表示能够理解和使用来自多

种来源、经由计算机呈现的信息的能力,其中也强调了掌控思想的重

要性。参见吉尔斯特1997年出版的著作Digital
 

Literacy。



从根本上破除这种隐匿的支配结构。这表明,社会

成员不能仅局限于对“算法黑箱”进行道德批判,而
需构建能够制衡技术权力的民主基础设施。

在技术决策与设计层面,推动“参与式民主”治
理意味着必须打破技术专家与商业资本对技术“黑
箱”的垄断。弗洛姆的“参与式民主”理念提倡构建

由政府、学界、企业和一般公民共同组建的“面对面

小组”(face-to-face
 

groups)[18]115,并且尽可能地吸

纳不同身份、阶层、利益的人参与其中,以确保其讨

论结果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观点、需要和诉求,进而

对算法的社会伦理影响进行持续评估与监督。这种

理念的目的在于确保技术的社会伦理影响能够接受

持续和广泛的公共评估与监督。在具体实施方面,
需根据具体情形建立不同形式的参与式民主制度。
例如,在数字平台和企业中,可建立“算法评审团”制
度。一方面,可采用罗尔斯的“无知之幕”①原则,
“算法评审团”成员采取随机抽选公民的制度,对关

乎公共利益的关键算法进行审查和评议。另一方

面,也可通过立法或制定标准强制要求算法及其决

策具有可解释性和可追溯性,最终使技术权力的运

行暴露在公共视野之下,让技术发展重返公共利益

的轨道之上。在民主生活和公共事务上,可将哈贝

马斯所倡导的“交往理性”和“协商民主”具体应用于

技术治理领域,通过建构“理想言谈情境”,使受技术

影响的各方能平等地参与技术的对话与决策。
在消费与文化领域,对抗技术“匿名化权威”通

过“符号拜物教”完成的支配,则要求建立“以人道为

主的消费模式”[18]121。一方面,需构建全新的数字

“生产—消费”模式。消费者应从被动接受消费指令

的客体,转变为积极的需求主体,主动向生产者传达

真实且有利于生命健康成长的需求诉求。生产者不

仅要积极应对消费者提出的诉求“挑战”,而且其生

产初衷需超越单纯的市场逻辑,将生产活动视为人

类本质的体现,作为实现人类创造本性的实践过程。
这就需要政策对基于真实需求、伦理标准和可持续

理念的商业模式予以扶持,为消费者提供真正符合

人道化的市场选择。另一方面,应颁布相关法律,对
当前广泛存在的半催眠式营销和非理性广告进行规

范,以阻断“符号拜物教”的再生产机制,为良性的

“生产—消费”模式提供制度保障。这场消费领域的

“希望的革命”,其目标在于逆转德波所批判的“景
观”,即“商品完全成功的殖民化社会生活的时

刻”[24]对真实生活的殖民,使消费回归到满足真实

需求、促进人际交往和推动生命繁荣的本质状态。

四、结 语

  当下,数字资本主义进一步加剧了技术异化与

社会整体异化。在此过程中,个体并非被动地遭受

算法操控,而是在心理防御机制的作用下,主动将判

断权让渡给技术权威。弗洛姆基于非人道化技术批

判立场提出的技术伦理思想,其核心价值在于将技

术批判从制度分析拓展至社会心理分析,这对于理

解为何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症候越显著,人们却越

深陷“自愿服从”状态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
“技术人道化”为超越资本主义提供了具有建设性的

路径,具体包括强调技术回归工具性本质,重塑“重
存在”的技术取向,培育个体的“生产性人格”,以及

实施社会的“参与式民主”治理。然而,该思想存在

内在局限性,主要体现为其实践方式多停留在价值

倡导与原则性指引层面。当然,这一局限并非弗洛

姆个人理论的独有缺陷,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普遍

面临的“批判有余”“建构不足”的困境。要使技术真

正从资本逻辑中解放出来,仍需推动这些指导原则

从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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